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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村、各单位、各企业： 

为进一步加强我镇安全生产工作，全面落实安全生产责任，

有效防范安全事故的发生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、

《山西省安全生产条例》、《安全生产领域违法违纪行为政纪处分

暂行规定》（监察部、国家安监总局令第 11 号）、《山西省关于重

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》等有关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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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规定，制定如下实施意见： 

一、指导思想 

坚持“安全第一、预防为主、综合治理”的基本方针，按照

“管行业必须管安全、管业务必须管安全、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

全”和“综合监管、分级检查、归口管理”的原则，充分认识做

好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性，进一步增强责任感、使命感和紧迫感，

全面巩固和深化安全生产“四大体系”，落实以“一岗双责”为

核心的安全生产责任制。 

二、组织机构及职责划分 

组  长：王梅梅（党委副书记、镇长）：负责全镇安全工作。 

副组长：胡建珍（党委委员、武装部长）：负责企业、安全、

市场监管、消防、人员密集场所等安全工作。 

成  员：牛文书（人大主席）：负责机关内务 

张慧明（主任科员）：负责农业、农机、农产品、

农资及农药使用安全工作 

牛延鹏（党委副书记）：负责宗教安全工作 

王俊杰（纪检书记）：负责纪检、监察、行政效能

监察 

杨艳（党委委员、宣传委员）：负责文化娱乐场所、

文保单位、文化旅游和学校安全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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崔丽云（党委委员、组织委员）：负责敬老院安全

工作 

杜云清（党委委员、副镇长）：负责防汛、水源地、

水利设施等安全工作。 

康建国（副主任科员）：负责地质灾害、打击私采

滥挖、动物疾病防控、畜产品安全工作。 

冯鑫尧（副镇长）：负责城建工地、道路交通、燃

气等安全工作。 

赵汗青（副镇长）：负责森林防火、医疗卫生安全

工作。 

宋书庆（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工作站站长） 

三、工作职责 

（一）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职责： 

镇长是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，对本辖区内安全生产工作负全

面责任。分管安全生产工作的领导是安全生产工作综合监督管理

的责任人，对安全生产工作负组织领导和综合监督管理领导责任。

分管其他工作的行政领导对分管工作范围内的安全生产工作负

直接领导责任。 

1、把安全生产工作纳入本辖区、本部门、本系统发展的总

体规划，领导、组织安全生产工作。 

2、把安全生产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，定期组织分析安全



 4 

生产形势，对安全生产中的重点难点问题及时进行研究解决。 

3、坚持将安全生产工作与业务工作同时安排部署，同时组

织实施，同时考核验收。 

4、组织和领导事故隐患排查整治工作，对发现的重大事故

隐患，督促制定整治措施并加以落实。 

5、明确本辖区、本部门、本系统安全生产监管机构、人员，

并改善其工作条件。 

6、加强对本辖区、各企业、用人单位领导履行安全生产职

责的监督管理，将开展安全生产工作的情况纳入绩效考核。 

（二）分管领导的安全职责 

分管安全生产工作的行政领导协助第一责任人履行以下职

责： 

1、按照安全生产方针政策组织协调和实施安全生产工作。 

2、根据上级政府的工作要求，提出安全生产目标和工作规

划，督促检查执行落实情况。 

3、受主要负责人的委托，主持召开安全生产工作会议，传

达上级政府工作意见和指令，分析安全生产形势，提出工作举措

和实施意见，解决安全生产中的突出问题。 

4、组织本辖区、本行业安全生产检查和事故隐患排查整治，

督促抓好安全生产工作，参加安全生产重要活动。 

5、督促本辖区、本行业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机构加强自身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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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，提高安全生产监管能力和水平。 

6、对超越职权且亟待处理的重大安全问题，及时向安全生

产第一责任人报告，并积极地提出处理意见。 

（三）各分管副职协助第一责任人和分管领导履行以下职责： 

1、支持分管安全生产行政领导的工作，将分管业务工作同

安全生产工作紧密结合起来，并做好相关记录。 

2、根据国家安全生产法律、法规，协助主要领导制定安全

工作计划、工作目标和工作措施并抓好落实。 

3、组织协调有关部门，解决所分管方面的安全生产管理重

大问题，督促分管部门抓好安全教育和培训工作。 

4、组织开展有关安全生产检查。凡重大节日、重要时段，

要亲自带队进行安全检查，及时消除事故隐患。 

5、组织实施有关安全生产专项整治，组织开展有关重大危

险源的监控工作，落实有关安全预警机制的建设。 

6、监督分管范围内安全生产责任制的落实，督促分管部门

抓好安全生产执法工作。 

7、按照安全生产事故应急救援的要求，在分管范围发生安

全事故后，第一时间赶赴现场，组织开展应急救援工作。 

四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各分管领导要严格按照“党政同责，一岗双责”的要

求，认真履行职责，形成主要领导亲自抓，分管领导分别抓，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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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领导成员共同抓的良好局面。对于交叉的工作和分工不明确的

工作，由第一责任人指定责任领导。要树立大局意识，加强协调

和配合，绝不允许在安全生产工作上推诿扯皮、不负责任。各级

各部门要严格按照“一岗双责”的要求，层层分解责任、完善安

全生产责任体系。 

（二）进一步建立健全安全生产目标管理、考核制度和考核

指标体系 ，并将其列入综合考核的重要内容。对发生较大以上

安全生产事故的单位，实行一票否决。 

（三）各分管副职因失察失职造成较大、重大生产安全事故

的，按照“四不放过”（事故原因不查清不放过、事故责任者没

有处理不放过、防范措施不落实不放过、职工没有受到教育不放

过）的原则，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责任。 

（四）要切实履行职责，针对本辖区、本行业存在的安全隐

患和薄弱环节，从各个方面采取有效措施进行整改，严格执法，

不断夯实安全生产工作基础，确保我区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好转。 

 

 

北诗镇人民政府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2 月 16 日 
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
 


